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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海药业 公告编号：临

2018-083

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于2018年9月10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

单》（受理序号：181366）（以下简称“受理通知单” ）。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

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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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8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授信额度内增加融资

金融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8年3月12日、2018年4

月11日召开了惠发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惠发股份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18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担保预计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

3月13日、4月12日在指定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

《惠发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8-002）、《惠发

股份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2018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

编号： 临2018-006）、《惠发股份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18-008）、《惠发股份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编号：临2018-012）。

为了扩展公司融资渠道，结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计划在股

东大会批准的2018年度综合授信50,000万元及担保31,000万元额度内， 增加如下融资

金融机构：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具体情况以公司与金融机构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特此公告。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12日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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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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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股东藏金壹号告知函暨藏金壹号

之投资人发生变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提示：

● 本次变化仅为股东藏金壹号的投资人发生变化，藏金壹号持有长园集

团的股份数量78,035,62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89%，未发生变化。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长园集团” ）于2018年9月

10日接到股东深圳市藏金壹号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藏金壹

号” ）的告知函，函件内容如下：

藏金壹号的普通合伙人深圳市藏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金

投资” ）的股东、藏金壹号的部分有限合伙人及出资份额发生变化，并于近日

完成工商备案。

藏金壹号的普通合伙人藏金投资的股东进行股权转让，股东由许晓文、姚

太平和吴启权，变更为许晓文、熊贤忠和熊全金。转让情况如下：转让方姚太平

将原持有藏金投资20%股权转让给熊全金， 将原持有藏金投资10%股权转让

给熊贤忠；转让方吴启权将原持有藏金投资30%股权转让给熊贤忠。转让完成

后，许晓文仍持有藏金投资40%股权，熊贤忠持有藏金投资40%股权，熊全金

持有藏金投资20%股权。 藏金投资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变更为熊贤忠，监

事变更为许晓文。

藏金壹号的合伙人变更为10人， 其中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藏金投

资， 委派代表变更为许晓文， 有限合伙人为9人， 合伙企业出资额变更为54,

695万元，合伙人出资明细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

方式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合伙人类别

认缴期

限

1

鼎明 (上海 )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货币 8824 8824 16.1331% 有限合伙人

2016-1

2-31

2

深圳市藏金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货币 100 100 0.1828% 普通合伙人

2016-0

7-30

3 沈锦良 货币 2046 2046 3.7407% 有限合伙人

2016-0

7-30

4 李伟锋 货币 300 300 0.5485% 有限合伙人

2016-0

7-30

5 姚太平 货币 1242 1242 2.2708% 有限合伙人

2016-0

7-30

6 黄勇 货币 3846 3846 7.0317% 有限合伙人

2016-0

7-30

7 许晓文 货币 3000 3000 5.4850% 有限合伙人

2014-0

6-20

8 陈曦 货币 3000 3000 5.4850% 有限合伙人

2014-0

6-20

9 鲁尔兵 货币 200 200 0.3657% 有限合伙人

2014-0

6-20

10 熊贤忠 货币 32137 32137 58.7567% 有限合伙人

2018-0

9-30

合计 54695 54695 100%

另藏金壹号的合伙人：熊贤忠持有长园集团股份27,109,135股，其实际

控制的济南华皓建信置业有限公司持有长园集团股份5,195,352股， 合计持

有上市公司32,304,4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4%。

以上为告知函全文内容。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525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公告编号：

2018168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藏

金壹号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一致行

动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藏金壹号于2018年9月7日收到一致行动人曹勇祥、王建生、魏仁忠、珠

海运泰协力科技有限公司关于申请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函， 藏金壹号经与各

方一致行动人协商，同意曹勇祥、王建生、魏仁忠、珠海运泰协力科技有限公司

与藏金壹号解除一致行动协议所约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长园集团” ）于2018年9月

10日接到股东深圳市藏金壹号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藏金壹

号” ）的告知函，函件正文内容如下：

藏金壹号于2018年9月7日收到一致行动人曹勇祥、王建生、魏仁忠及珠

海运泰协力科技有限公司关于解除一致行动协议的申请函,函件内容如下：

2017年5月24日，藏金壹号与曹勇祥等长园集团的29个股东签署了《一致

行动协议》， 约定协议主体以各自名义委托藏金壹号在长园集团股东大会会

议上行使股东提案权、投票权等，在协议签署后，上述29个长园集团股东成为

一致行动人；2018年5月14日，为明确协议有效期限，各方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之补充协议，约定《一致行动协议》有效期变更为签署之日起两年；2018年6

月14日，因一致行动人变动，各方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

鉴于曹勇祥、王建生、魏仁忠、珠海运泰协力科技有限公司因归还借款及

缴纳税金的需要， 现正式提出终止与藏金壹号订立的上述一致行动协议及其

补充协议。

一致行动人曹勇祥持有公司股份31,578,687股， 占长园集团总股本

2.38%；王建生持有公司股份29,999,894股，占长园集团总股本2.26%；魏仁忠

持有公司股份15,160,250股，占长园集团总股本1.14%；珠海运泰协力科技有

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6,031,067股，占长园集团总股本1.21%。

经藏金壹号投资委员会委员商议决议，同意上述4位一致行动人的申请。

以上为函件正文内容。

一、本次《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内容

（一）原一致行动协议签署主体为藏金壹号、吴启权、曹勇祥、王建生、魏

仁忠、珠海运泰协力科技有限公司、许晓文、鲁尔兵、倪昭华、许兰杭、徐成斌、

黄永维、谢小渭、曹斌、石洪军、王军、鲁尔军、甘立民、王沐曦、孟庆和、刘志伟、

徐岩、沈鸣、强卫、何江淮、余非、谌光德。

现变更为：藏金壹号、吴启权、许晓文、鲁尔兵、倪昭华、许兰杭、徐成斌、黄

永维、谢小渭、曹斌、石洪军、王军、鲁尔军、甘立民、王沐曦、孟庆和、刘志伟、徐

岩、沈鸣、强卫、何江淮、余非、谌光德。

截至本补充协议签署之日，上述主体为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长园集团”或“公司” ）股东，各方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藏金壹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78,035,629 5.8909%

2 吴启权 69,524,272 5.2484%

3 许晓文 10,833,823 0.8178%

许多 2,150,000 0.1623%

4 鲁尔兵 3,113,074 0.2350%

5 倪昭华 1,838,400 0.1388%

6 许兰杭 384,000 0.0290%

7 徐成斌 720,000 0.0544%

8 黄永维 420,000 0.0317%

9 谢小渭 418,200 0.0310%

10 曹斌 501,000 0.0378%

11 石洪军 322,200 0.0243%

12 王军 492,000 0.0371%

13 鲁尔军 350,000 0.0264%

14 甘立民 294,200 0.0222%

15 王沐曦 258,800 0.0195%

16 孟庆和 271,200 0.0205%

17 刘志伟 211,100 0.0159%

18 徐岩 267,000 0.0202%

19 何江淮 301,800 0.0228%

20 沈鸣 411,000 0.0310%

21 强卫 156,000 0.0118%

22 余非 450,000 0.0340%

23 谌光德 426,000 0.0322%

合计 172,149,698 12.9956%

（二）本补充协议签署之前，藏金壹号及其一致行动人各方合计持有上市

公司264,919,596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0.00%。

（三）各方一致同意，自本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解除曹勇祥、王建生、魏仁

忠、珠海运泰协力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24日与藏金壹号所签署《一致行

动人协议》及2018年5月14日《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项下的一致行动关

系。

本补充协议生效后，在曹勇祥、王建生、魏仁忠、珠海运泰协力科技有限公

司持有公司股份期间，其与藏金壹号不再保持一致行动关系，其在行使提案权

和表决权时，不再征求藏金壹号的表决意见，不再委托藏金壹号行使表决权，

其减持股份不再需要征求藏金壹号的意见。

解除一致行动关系之后， 藏金壹号及其一致行动人各方合计持有上市公

司172,149,698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2.9956%。

（四）本补充协议仅为解除曹勇祥、王建生、魏仁忠、珠海运泰协力科技有

限公司与藏金壹号的一致行动协议项下的一致行动义务， 其他藏金壹号的一

致行动人仍需要遵守2017年5月24日与《一致行动协议》及2018年5月14日签

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中的约定。

（五）保密条款：各方主体应对本协议条款承担保密义务，但因交易所规

则等监管要求披露除外。

（六）本补充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对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二、本次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签署对公司的影响

藏金壹号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三），该补

充协议仅为解除曹勇祥、王建生、魏仁忠、珠海运泰协力科技有限公司与藏金

壹号的一致行动关系，其他藏金壹号的一致行动人仍需要遵守《一致行动协

议》及2018年5月14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中的约定。

截至2018年9月10日， 藏金壹号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72,

149,6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9956%，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目前公司仍无控

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该事项不会对公司造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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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8年1月1日至本公告

日，累计收到各类政府补助资金71,659,356.61元（未经审计）。 具体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补助名目 补助金额 发放时间 类别

（一）与资产相关

1 污水处理改造及回收利用项目 105,000.00 2009/7/10 资产类、递延收益确认

2 第一批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40,000.00 2009/12/24 资产类、递延收益确认

3 工业中小企业技术改造项目 50,000.00 2010/4/2 资产类、递延收益确认

4 供用电及热力系统改造项目 90,000.00 2010/10/25 资产类、递延收益确认

5 第二批“双百”工程和产业结构调整投资资金 41,666.67 2011/12/28 资产类、递延收益确认

6 保稳增产扶持资金 100,000.00 2012/7/5 资产类、递延收益确认

7 节能降耗项目资金 15,000.00 2012/9/6 资产类、递延收益确认

8 公共租赁住房补助资金 16,025.37 2012/10/29 资产类、递延收益确认

9 第二批重大工业技术进步项目资金 50,000.00 2012/12/10 资产类、递延收益确认

10 中小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资金 74,500.00 2012/12/20 资产类、递延收益确认

11 排污费 4,395.60 2013/4/11 资产类、递延收益确认

12 青海省科技厅项目资金 10,000.00 2013/7/22 资产类、递延收益确认

13 第一批“双百”工程和产业结构调整补助资金 187,500.00 2013/9/17 资产类、递延收益确认

14 际华商业休闲综合体智慧化信息服务平台项目 2,298,684.48 2014/12/30 资产类、递延收益确认

15 污水处理设备提升项目 93,718.32 2015/6/1 资产类、递延收益确认

16 燃煤锅炉改燃气锅炉 72,727.28 2016/11/22 资产类、递延收益确认

17 高速瓦楞纸板、纸箱、彩印生产线建设项目 494,736.86 2017/10/31 资产类、递延收益确认

18 统计局奖励 300,000.00 2017/11/2 资产类、递延收益确认

19 公共卫生补贴 45,925.00 2017/12/1 资产类、递延收益确认

20 企业科技创新激励奖 300,000.00 2017/12/14 资产类、递延收益确认

21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甘河工业园区 40,000.00 2017/12/31 资产类、递延收益确认

与资产相关小计 4,429,879.58

（二）与收益相关

22 创新激励扶持补助 755,000.00 2018/1/5 与收益相关

23 铁岭城乡就业管理局稳岗补贴 40,028.62 2018/1/18 与收益相关

24 汉川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岗位补贴 37,600.00 2018/1/19 与收益相关

25 出口免低增值税附加税款奖励 1,416,676.55 2018/1/23 与收益相关

26 见习补贴 14,904.00 2018/1/24 与收益相关

27 专利项目申请奖励 2,900.00 2018/1/26 与收益相关

28 更换燃气锅炉 120,000.00 2018/2/2 与收益相关

29 第二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资金 1,150,000.00 2018/2/8 与收益相关

30 技能大师补贴 20,000.00 2018/2/9 与收益相关

31 定向培训补贴 44,000.00 2018/2/12 与收益相关

32 黄标车补助 54,000.00 2018/2/13 与收益相关

33 出口奖励资金 58,800.00 2018/3/6 与收益相关

34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贴息资金 500,000.00 2018/3/13 与收益相关

35 加快装备改造升级专项资金 60,600.00 2018/3/14 与收益相关

36 2017年市区出口企业摊位费补贴 189,700.00 2018/3/16 与收益相关

37 2017年中央外经贸发展专项（出口信用保险项目） 122,000.00 2018/3/16 与收益相关

38 湖北省棉花协会拨付预警费用 5,000.00 2018/3/16 与收益相关

39 棉花运费补贴资金 47,700.00 2018/3/16 与收益相关

40 “僵尸企业”补助资金 50,500,000.00 2018/3/29 与收益相关

41 补偿款 5,000.00 2018/3/30 与收益相关

42 “重庆市名牌产品”奖励 100,000.00 2018/4/1 与收益相关

43 锅炉维修补贴 240,000.00 2018/4/1 与收益相关

44 名牌产品奖励 20,000.00 2018/4/2 与收益相关

45 高新技术企业小巨人补助 400,000.00 2018/4/24 与收益相关

46 财税工作表彰奖励资金 50,000.00 2018/4/25 与收益相关

47 出口奖励资金 442,472.00 2018/4/25 与收益相关

48 资源综合利用即征即退税款 445,758.81 2018/4/26 与收益相关

49 收纺织补贴 86,400.00 2018/4/26 与收益相关

50 工业转型升级（技改）专项补助资金 100,000.00 2018/4/28 与收益相关

51 淘汰工业燃煤锅炉补助资金 315,000.00 2018/5/8 与收益相关

52 专利补助 69,700.00 2018/5/8 与收益相关

53 稳岗补贴 123,952.03 2018-5-8 与收益相关

54 收就业资金 86,000.00 2018/5/10 与收益相关

55 对外贸易先进单位奖励 120,000.00 2018/5/14 与收益相关

56 河北省专利资助金 125,000.00 2018/5/17 与收益相关

57 收石家庄市级专利资金 16,700.00 2018/5/24 与收益相关

58

多功能协效阻燃面料及服装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开

发

250,000.00 2018/5/28 与收益相关

59 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100,000.00 2018/5/30 与收益相关

60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短期出口保险支持资金 500,000.00 2018/5/30 与收益相关

61 驰名商标奖励金 1,000,000.00 2018/6/6 与收益相关

62 中西部加工贸易奖励 106,000.00 2018/6/12 与收益相关

63 景洪市从民政府培育达规奖被资金 100,000.00 2018/6/14 与收益相关

64 50强50快企业奖励 120,000.00 2018/6/15 与收益相关

65

贵阳市花溪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千企改造补助金省

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300,000.00 2018/6/20 与收益相关

66 社会保险补贴 389,253.02 2018/6/21 与收益相关

67 硚口稳岗补贴 337,700.00 2018/6/22 与收益相关

68 专利资助金 45,000.00 2018/6/22 与收益相关

69 企业发展奖励金 30,000.00 2018/6/25 与收益相关

70 工业品牌发展奖励资金补助 990,000.00 2018/7/2 与收益相关

71 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专项资金 150,000.00 2018/7/3 与收益相关

72 “增品种” 项目奖励 960,000.00 2018/7/13 与收益相关

73 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补助资金 200,000.00 2018/7/19 与收益相关

74 实体经济发展突出企业奖励款 80,000.00 2018/7/20 与收益相关

75 高新认定奖励 50,000.00 2018/7/24 与收益相关

76 高企认定奖励 100,000.00 2018/7/24 与收益相关

77 高新技术奖励金 800,000.00 2018/7/25 与收益相关

78 职务发明专利奖励 50,000.00 2018/7/25 与收益相关

79 专利补助 70,000.00 2018/7/25 与收益相关

80 创新创业引导资金 50,000.00 2018/7/26 与收益相关

81 创新激励扶持补助 470,000.00 2018/7/31 与收益相关

82 企业研发财政补助专项资金 287,100.00 2018/8/1 与收益相关

83 省级内贸流通统计资金 20,000.00 2018/8/2 与收益相关

84 收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创新补贴 5,490.00 2018/8/2 与收益相关

85 专利权质押贷款后补助 470,000.00 2018/8/3 与收益相关

86 基建投资补助 200,000.00 2018/8/3 与收益相关

87 高新技术企业小巨人补助 100,000.00 2018/8/7 与收益相关

88 收咸阳市渭城科技局专利奖金 10,800.00 2018/8/9 与收益相关

89 高新技术企业小巨人补助 100,000.00 2018/8/14 与收益相关

90 贵州省财政厅稳岗补贴 203,242.00 2018/8/16 与收益相关

91

收陕西省科学技术厅特色产业创新链领域拨款

（高性能芳纶织物印花、涤棉织物阻燃整理技术研

发）

700,000.00 2018/8/17 与收益相关

与收益相关小计 67,229,477.03

合计 71,659,356.61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截止本公告日，以上各项补助均已到账，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

有关规定，上述资金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约为67,229,477.03元，预计对公司2018

年度产生收益影响67,229,477.03元；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约为4,429,879.58元。具体会

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年度利润产生的影响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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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否决的议案为：议案2.00《关于选举钟

际民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9月11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2018年9月10日～2018年9月11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9月11

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9月10日下午15：00～2018年9月1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7006号二期五楼会议中心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 召 集 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 主 持 人：董事郑国荣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5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为763,805,9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9151%。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4人，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为763,444,8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51.8906%。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数量361,13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5%。

2、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 提案审议情况

公司2018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须经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本次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了以下提

案：

提案序号 提案名称

提案1 关于选举李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提案2 关于选举钟际民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四、 提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前述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序号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票数 占比注1 股数/票数 占比注1 股数/票数 占比注1

提案1 763,444,832 99.9527% 359,137 0.0470% 2,000 0.0003% 通过

提案2 1,955,600 0.2560% 359,137 0.0470% 761,491,232 99.6969% 未通过

注1：占比，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说明：公司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收到独立董事候选人钟际民先生的书面报

告，遗憾的提出因个人临时原因，难以确定到岗履职时间，暂不适宜担任公司独立董

事候选人。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对前述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序号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注3

股数/票数 占比注2 股数/票数 占比注2 股数/票数 占比注2

提案1 1,955,600 84.4119% 359,137 15.5018% 2,000 0.0863% 通过

提案2 1,955,600 84.4119% 359,137 15.5018% 2,000 0.0863% 未通过

注2：占比，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注3：同总体表决结果。

五、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王利国、朱艳婷律师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六、 其他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和程序， 尽快选聘新的独立董

事。 在新聘独立董事就任前，庞大同先生仍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七、 备查文件

1、 2018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2、 2018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通知；

3、 2018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4、 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

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信达会字[2018]第194号

致：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下称“《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现行有效的《深圳

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广东信达律师事

务所（下称“信达” ）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王利国律师、朱艳婷律师（下称“信达

律师” ）出席贵公司2018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会” ），在

进行必要验证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等事项发表见证意见。

信达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实出具如下见证意见：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贵公司董事会于2018年8月18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站上刊载了《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度（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下称“《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按照法定的期限公告

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和地点、会议召开方式、会议审议事项、出席会议对象、

登记办法等相关事项。

信达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根据《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公告》，贵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提前十

五日以公告方式发出，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根据《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公告》，贵公司有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主要

内容有：会议时间、会议地点、会议内容、出席对象、登记办法等事项。 该等会议通知

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2018

年9月11日下午14：30在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7006号二期五楼会议中心召开， 网络

投票时间为：2018年9月10日至2018年9月1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9月11日上午9:30至11:30， 下午13:00至15: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9月10日下午

15:00至2018年9月1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

间、地点与会议通知中所载明的时间、地点一致，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过半数董事

推举的董事郑国荣先生主持。

信达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信达律师验证，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5人，其所

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763,805,9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1.9151%。

其中，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 代表股份数为763,

444,8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1.8906%；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1人，其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61,1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245%。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贵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

理人员及信达律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根据《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贵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具备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信达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人员均具备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各项议案的表决程序和结果

（一）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

根据《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如下事项：1、《关于选举李

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2、《关于选举钟际民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信达律师审查，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列入通知的议案作了审议，并以记名方

式进行了现场和网络表决。

信达律师认为：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的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表决程序

1、 现场表决情况根据贵公司指定的监票代表对表决结果所做的统计及信达律

师的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通知的议案依次进行了表决，并当场公布了现场表

决结果。

2、 网络表决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授权为上市公司提供网络信息服务的深

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贵公司的网络投票结果，列入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均获得表决和统计。

3、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本次股东大会实行非累积

投票，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监票人、计票人和信达律师共同进行监票和

计票，并当场宣布表决结果，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

议。

信达律师认为：现场及网络投票的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 表决结果

1、 《关于选举李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总选举票数同意票数为763,444,832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27%；反对票数为359,137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0%；弃权票数为2,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选举票同意票数为1,95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4118%；反对票数为359,1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5.5018%；弃权票数为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863%。

2、 《关于选举钟际民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总选举票数同意票数为1,955,600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0%；反对票数为359,1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0%；弃权票数为761,491,23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69%。 议案未获通过。 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收到独立董事候选人

钟际民先生的书面报告，提出因个人临时原因，难以确定到岗履职时间，暂不适宜担

任独立董事候选人。

其中，获得中小股东选举票同意票数为1,95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4119%；反对票数为359,1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5.5018；弃权票数为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863%。

信达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议案、表决程序和结果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合法性

经信达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上述议案由贵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均为贵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所列议案，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

五、 本次股东大会原议案的修改和临时提案的提出

经信达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未对原议案进行修改，亦未增加新的提案。

六、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信达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

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

议形成的《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合法、有效。

信达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张 炯 经办律师：王利国

朱艳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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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

一、权益变动情况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万科” ）于

2018年9月11日收到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钜

盛华”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人寿” ，钜

盛华与前海人寿合称“信息披露义务人” ，为一致行动人）的《万

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18年7月27日至2018年9月11日， 钜盛华作为委托人的相

关资产管理计划以大宗交易方式、前海人寿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万科A股股票551,

957,621股，合计占万科总股本的5.00%。

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持股主体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股份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前海人寿 728,030,746 6.59% 693,737,563 6.28%

钜盛华 926,070,472 8.39% 926,070,472 8.39%

相关资产管理

计划

广钜1号资产管理计

划

163,481,676 1.48% 0 0

西部利得金裕1号资

产管理计划

225,494,379 2.04% 0 0

西部利得宝禄1号资

产管理计划

156,350,691 1.42% 36,064,691 0.33%

泰信价值1号特定客

户资产管理计划

8,402,383 0.08% 0 0

合计 2,207,830,347 20.00% 1,655,872,726 15.00%

2016年4月6日，钜盛华与前海人寿签署《万科企业股份有限

公司表决权让渡协议》，具体信息详见2016年4月9日披露的《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后，钜盛华向前海人寿让渡的万科A股表决权为钜盛华直接持有

的926,070,472股、 西部利得宝禄1号资产管理计划持有的36,

064,691股万科A股股份（合计962,135,163股）对应的表决权。

除上述披露的权益变动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所持万科股份相关的其他信息与2018年7月19日披露的《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相同。

二、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同日刊登于深

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zse.cn）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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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

2018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9月5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

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18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并于2018年9

月11日进行了表决。 公司参会董事17名，宋汉平董事回避表决，参加表决董事16名。 会议

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

合法有效。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质押本行股份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1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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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票简称：新华保险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期间累计原保险保

费收入为人民币8,414,082万元。

上述原保险保费收入数据未经审计，提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11日


